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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下属子公司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与国电成都 

金堂发电有限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2017 年 4 月 17 日，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下属子公司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排水公司”）

与国电成都金堂发电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金堂发电公司”）就

利用电厂发电设备及蒸汽协同处置成都市污水污泥事宜，签署了合作

框架协议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作方基本情况 

国电金堂发电公司成立于 2005 年，由国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和

广东新川有限公司以 65：35 的股比投资组建，主要从事电力生产、

电力工程建设、电力技术咨询等业务。 

二、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合作的目的 

为了共同保护好成都市生态环境，保证成都市污水污泥得到安全

有效处理，排水公司和国电金堂发电公司加强全面合作，促进成都市

城市生活污水污泥实现减量化、稳定化、无害化及资源化利用。 



（二）合作原则 

双方秉承“平等自愿、资源共享、优势互补、共促发展”的原则

进行长期稳定合作。 

（三）合作内容 

双方拟利用国电金堂发电公司相关设备及蒸汽，采用“热电厂协

同处置生活污泥”技术，共同处理成都市城市生活污水污泥【初定污

泥处理规模 400 吨/天（80%含水率）】，实现成都市污泥的减量化、稳

定化、无害化及资源化利用。充分利用金堂发电公司现处园区特点，

开展深度合作，实现双方或多方共盈。 

（四）合作方式 

双方对多种合作模式进行研究论证，采用较优的模式展开合作，

具体模式双方另行商定。 

三、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

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合作双方实现优势互补，持续推进公司在成

都全域供排水资源的整合，为公司立足成都，实现“走出去”战略打

下坚实的基础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本次签署的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，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

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，但具体合作内容应以签署的最终协议为准。

公司将根据上述事宜合作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，以及后续各

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《合作框架协议》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4 月 18 日 

 




